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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塌崩塌災害發生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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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

法規定義：

﹝職業安全衛生法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二條第五項﹞

本法所稱職業災害：

指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設備、原料、材料、化學品、氣體、

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工作者疾病、傷

害、失能或死亡。

H H 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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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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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原因

• 可分「物的要因」及「人的要因」。

• 物的要因係指勞動場所之設施未達標準所引起。

• 人的要因係指工作者因作業活動或其他職業上原因所引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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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塌崩塌災害之基本模式H H 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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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倒塌崩塌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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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物體倒塌、崩塌」

依據[災害類型分類說明表]，指堆積物（包含堆垛*）、

施工架、建築物等崩塌而碰撞人體之情況，包含豎立物體

倒下之情況及落磐、崩雪、地表滑落之情況。

*「積垛」為堆積起來的，成堆的東西，通常指堆放成垛狀的物品，

例如稻草垛、柴火垛等。 也可以指將物品堆疊起來的動作， 或是指

堆積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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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積成垛：指將物品堆疊成一個垛的形狀，例如將稻草或柴火堆放在一起。

•堆放的物品：「垛」本身也可以指堆放成垛狀的物品，例如草垛、柴火垛等。

•堆積的動作： 「垛積」可以指堆積的動作，例如將物品堆疊成垛。

•堆積的量：「垛」也可以指堆積起來的量，例如「垛積金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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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積物-倒塌崩塌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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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積物

常見發生災害之狀況:

1.物料搬運

對於堆積於倉庫、儲存場等之物料集合體之物料積垛作業，從事

拆垛時，未確認積垛無倒塌之危險。

2.物料堆置:

對於堆積物料，為防止倒塌、崩塌或掉落，未採取繩索綑綁護網、

擋樁、限制高度或變更堆積等必要措施，並規定禁止與作業無關

人員進入該等場所。

H H 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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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崩塌倒塌危險之場所:

•物料堆積作業場所

•長形片狀、長條形物料儲放場所

•砂石、煤粉等粒料、粉體清倉作業場所

•供搬運車輛機械使用之地面缺陷等場所

堆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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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形片狀、長條形物料儲放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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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石、煤粉等粒料、粉體清倉作業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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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搬運車輛機械使用之地面缺陷等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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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料堆積作業場所:

袋狀物料、塊狀物料之堆積成垛或拆垛作業中，當堆積方式不當或地面

不平、物料支撐架強度不足，在堆積增高至相當高度時，該等堆積物料

可能失去支撐而崩落，或整垛重心偏移向積垛外產生不平衡而倒下。

堆積物



22

物料堆積作業場所:

堆高機協助堆積作業，貨叉舉升高度不足碰觸積垛、未使用棧板間隔物

料等，也可能造成崩塌。

堆積物



23

職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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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料搬運與處置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雇主對於物料儲存，為防止因氣候變化或自然發火發生危險者，應採取與外界隔

離及溫濕控制等適當措施。 (158)

•雇主對物料之堆放，應依下列規定： (159)

一、不得超過堆放地最大安全負荷。

二、不得影響照明。

三、不得妨礙機械設備之操作。

四、不得阻礙交通或出入口。

五、不得減少自動灑水器及火警警報器有效功用。

六、不得妨礙消防器具之緊急使用。

七、以不倚靠牆壁或結構支柱堆放為原則。並不得超過其安全負荷。

H H 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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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料搬運與處置

•雇主對於捆紮貨車物料之纖維纜索，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使用： (160)

一、已斷一股子索者。

二、有顯著之損傷或腐蝕者。

•雇主對於堆積於倉庫、露存場等之物料集合體之物料積垛作業，應依下列規

定： (161)

一、如作業地點高差在一．五公尺以上時，應設置使從事作業之勞工能安全

上下之設備。但如使用該積垛即能安全上下者，不在此限。

二、作業地點高差在二．五公尺以上時，除前款規定外，並應指定專人採取

下列措施：

（一）決定作業方法及順序，並指揮作業。

（二）檢點工具、器具，並除去不良品。

（三）應指示通行於該作業場所之勞工有關安全事項。

（四）從事拆垛時，應確認積垛確無倒塌之危險後，始得指示作業。

（五）其他監督作業情形。

H H 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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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對於草袋、麻袋、塑膠袋等袋裝容器構成之積垛，高度在二公尺以上者，

應規定其積垛與積垛間下端之距離在十公分以上。 (162)

•雇主對於高度二公尺以上之積垛，使勞工從事拆垛作業時，應依下列規定：

(163)

一、不得自積垛物料中間抽出物料。

二、拆除袋裝容器構成之積垛，應使成階梯狀，除最底階外，其餘各階之高

度應在一．五公尺公下。

•雇主為防止載貨台物料之移動致有危害勞工之虞，除應提供勞工防止物料移動

之適當設備，並應規定勞工使用。 (164)

•雇主對於掀舉傾卸車之載貨台，使勞工在其下方從事修理或檢點作業時， 除應

提供安全擋塊或安全支柱，並應規定勞工使用。但該傾卸車已設置有防止驟然

下落之設備者，不在此限。 (165)

物料搬運與處置

H H 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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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料搬運與處置

•雇主對於勞工從事載貨台裝卸貨物其高差在一．五公尺以上者，應提供勞工安全

上下之設備。 (166)

•雇主使勞工於載貨台從事單一之重量超越一百公斤以上物料裝卸時，應指定專人

採取下列措施： (167)

一、決定作業方法及順序，並指揮作業。

二、檢點工具及器具，並除去不良品。

三、禁止與作業無關人員進入作業場所。

四、從事解纜或拆墊之作業時，應確認載貨台上之貨物無墜落之危險。

五、監督勞工作業狀況。

H H 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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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業-倒塌崩塌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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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午進行配水池池頂灌漿作業時造成配水池頂版塌陷，釀

成七人死亡十二人受傷之慘劇。

配 水 池 模 板 支 撐 倒 塌 後 之 現 場 拍 攝

案例：大崗山加壓配水池模板支撐倒塌案

H H 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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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大崗山加壓配水池模板支撐倒塌案

可調鋼管支柱與模板均成斜角相接且未有防滑脫之固定裝置

可調鋼管支柱與下層鋼管施工架上緣均成斜角相接且未有防
滑脫之固定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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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中二高職業災害

C 3 0 4 B 標 橋 面 版 倒 塌 C306標高架橋混凝土施工支撐倒塌位置

H H 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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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自來水工程及台電管路工程，未設擋土支撐所發生之

崩塌案例造成勞工2死及1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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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951217遠雄未來市災害現場(搶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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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層支撐未對
接荷重傳遞不良

支撐間距未依
設計施作

支撐未妥
實固定

支撐未設置縱向、橫向
之水平繫條

模板支撐情形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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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柱筋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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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三角托架支撐強度不足!!施工架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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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施工架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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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被擋土牆倒塌壓住，導致傷重死亡。

H H 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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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全狀況：
1.距擋土牆上層部分之混凝土澆置完成時間，未達3日即予以拆模，
故混凝土未達足以承受其自重及所載荷重。

2.擋土牆基礎座開挖處有嚴重積水。

H H 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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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擋土牆拆除作業，遭擋土牆倒塌被壓，二受傷。

H H 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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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從事擋土牆拆模作業發生邊坡崩塌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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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從事基樁導溝開挖發生開挖面崩塌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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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災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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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災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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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塌崩塌-不安全狀態

1. 施工架：

(1) 未經專人設計。

(2) 構材連接未使用制式構件: 扣件、螺栓。

(3) 未設計壁連座(繫牆桿)或壁連座拆除後，未採回撐設施。

(4) 設置於山丘、迎風面或自然條件風速較大地區。

(5) 外加非設計範圍之廣告帆布、防火屏或防護網等設施。

(6) 堆置鋼筋、電線PVC套管、磁磚、模板或玻璃帷幕等物料。

H H 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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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實例說明：

勞工使用之施工架以鐵線充當

繫牆桿，強度不足

H H 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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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實例說明：

勞工使用之施工架未依規定設置

繫牆桿，已與建築穩妥連接

H H 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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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實例說明：

施工架立柱連接未以插銷連結

固定

H H 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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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實例說明：

施工架構件連接，以插銷連結

固定

H H 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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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塌崩塌-不安全狀態

2. 模板支撐：

(1) 未經專人設計。

(2) 支柱材料有明顯損壞、變形或腐蝕。

(3) 支柱連接未使用制式構件。

(4) 未防止支柱沉陷。

(5) 未設置足夠強度之水平繫條，以防止支柱位移。

H H Pan
62



H H Pan
63



64
H H Pan

??



H H Pan
65



違規實例說明：

可調式鋼管支撐插銷採用3#鋼筋

代替

H H 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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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實例說明：

支撐架支撐地面排水不良，易

造成承載地面不均勻沉陷發生

倒塌

H H 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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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塌崩塌-不安全狀態

3. 擋土支撐：

(1) 未經專人設計。

(2) 支撐材料有明顯損壞、變形或腐蝕。

(3) 支撐連接未使用制式構件。

(4) 支撐及橫擋做為施工架或乘載重物。

(5) 未設置截水溝或積水、排水不良。

H H 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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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實例說明：

設置之擋土支撐功能不良

H H 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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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塌崩塌-不安全動作行為

臨時構造物之組成或使用： (施工架、支撐架、擋土支撐)

1. 對於臨時構造物最大積載荷重認識不足。

2. 未按施工圖說組立。

3. 作業檢點敷衍，未落實檢點確認。

4. 超載使用或坡肩開挖深度範圍內儲放土石、物料。

H H 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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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實例說明：

勞工於露天管溝開挖內

從事作業，未依規定設

置擋土支撐

H H 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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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實例說明：

勞工於露天管溝開挖內從事作業，

未依規定設置擋土支撐

H H 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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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塌崩塌-安全管理缺陷

臨時構造物之組成或使用： (施工架、支撐架、擋土支撐)

1. 施工未訂定安全管理計畫，預先進行各職種間之聯絡協調。

2. 該等臨時構造物之構築，未經設計並繪製細部設計圖、註記

施工規範、施工說明等施工圖說。

3. 未建立按施工圖說施作之查核機制。

4. 未指定作業主管於現場指揮監督作業，或施工期間作業主管

不在現場。

5. 該等臨時構造物異常、損壞未修補。

H H 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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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架倒塌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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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架: 提供高處作業之工作平台與其支持構造

廣義施工架:

(1) 移動梯

(2) 高空作業車

(3) 高空作業平台

(4) 機械驅動式施工架 (桅式動力平台、施工電梯)

(5) 施工架 (具支持構造) – 狹義施工架

H H 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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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架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

材料分類:

(1)原木施工架

(2)圓竹構築施工架

(3)鋼管施工架 (CNS 4750)

[1]單管式施工架

[2]框式鋼管式施工架

型式分類:

(1)獨立施工架

(2)輕型懸吊式施工架 : 垂直方向無上下設備可使用者洗窗機、吊籠

(3)棧橋式施工架

(4)懸臂或突樑式施工架: 橋梁工程懸臂工法所使用之工作車

(5)系統式施工架

(6)移動式施工架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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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式施工架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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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型懸吊式施工架

85
H H Pan



懸臂或突樑式施工架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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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樑式施工架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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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吊式施工架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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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架:山坡地轉台梯架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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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架:通道使用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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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式施工架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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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式施工架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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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架

93

• 雇主對於施工構臺、懸吊式施工架、懸臂式施工架、高度七公尺

以上且立面面積達三百三十平方公尺之施工架、高度七公尺以上

之吊料平臺、升降機直井工作臺、鋼構橋橋面板下方工作臺或其

他類似工作臺等之構築及拆除，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40)

(1)事先就預期施工時之最大荷重，應由所僱之專任工程人員或

委由相關執業技師，依結構力學原理妥為設計，置備施工圖

說及強度計算書，經簽章確認後，據以執行。

(2)建立按施工圖說施作之查驗機制。

(3)設計、施工圖說、簽章確認紀錄及查驗等相關資料，於未完成

拆除前，應妥存備查。

• 有變更設計時，其強度計算書及施工圖說應重新製作。 (40)

H H Pan



雇主對於懸吊式施工架、懸臂式施工架及高度五公尺以上施工

架之組配及拆除（以下簡稱施工架組配）作業，應指派施工架

組配作業主管於作業現場。 (41)

• 施工架及施工構台之穩定： (45)

(1)施工架及施工構臺不得與混凝土模板支撐或其他臨時構造
連接。

(2)施工架在適當之垂直( <5.5m)、水平( <7.5m)距離處與構造

物妥實連接。但獨立而無傾倒之虞或已依第五十九條第四

款規定辦理者，不在此限。

(3)基礎地面應平整，且夯實緊密，並襯以適當材質之墊材，

以防止滑動或不均勻沈陷。

H H 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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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鋼管施工架： (59)

(1)材料應符合CNS 4750國家標準。

(2)移動式施工架腳部應以有效方法固定之，勞工於其上作業時不

得移動施工架。

(3)連接部分或交叉部分應以適當之金屬附屬配件確實連接固定，

並以適當之斜撐材補強。

(4)屬於直柱式施工架或懸臂式施工架者，應依下列規定設置與建

築物連接之壁連座連接：

(一) 間距應小於下表所列之值為原則。

鋼管施工架種類 間距（單位：公尺) 

垂直方向 水平方向

單管施工架 5.0 5.5

框式施工架 (高度未及五公尺者除外) 9.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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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定期檢查、檢點，並列入自動檢查計畫內執行:

施工架服務期間，每週(檢查)及惡劣天氣襲擊後、每次停工之

復工前、每日作業前及使用終了後 (檢點)。

「強風」、「大雨」定義：

所稱「強風」、「大雨」，如用於事後檢查，指十分鐘的平

均風速達每秒十公尺以上為強風，一次降雨量達五十公釐以上者

為大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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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撐架: 支柱式、梁式、板式

支柱式

(1) 一般鋼管式-模板支撐

(2) 可調鋼管式-模板支撐

(3) 鋼管施工架式-模板支撐

(4) 組合鋼柱式-模板支撐

(5) 木材支柱式-模板支撐

(6) H型鋼支柱式-模板支撐

(7) 楔緊結式-模板支撐

(8) 塔式-模板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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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作模板支撐之材料，不得有明顯之損壞、變形或腐蝕。 (130)

• 模板支撐： (131) 

為防止模板倒塌危害勞工，高度在七公尺以上，且立面面積達三百三

十平方公尺以上之模板支撐，其構築及拆除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事先依模板形狀、預期之荷重及混凝土澆置方法等，應由所僱之專

任工程人員或委由相關執業技師，依結構力學原理妥為設計，置備

施工圖說及強度計算書，經簽章確認後，據以執行。

(2)訂定混凝土澆置計畫及建立按施工圖說施作之查驗機制。

(3)設計、施工圖說、簽章確認紀錄、混凝土澆置計畫及查驗等相關資

料，於未完成拆除前，應妥存備查。

(4)有變更設計時，其強度計算書及施工圖說應重新製作，並依本款規

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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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支撐支柱之基礎，應依土質狀況，依下列規定辦理： (132) 

挖除表土及軟弱土層，回填礫石、再生粒料或其他相關回

填料；

整平並滾壓夯實、鋪築混凝土層、鋪設覆工板；

注意場撐基地週邊之排水，豪大雨後，排水應宣洩流暢，

不得積水；

農田路段或軟弱地盤應加強改善，並強化支柱下之土壤承

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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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使用鋼筋作為拉索支持物、工作架或起重支持架等。

●一般鋼管為模板支撐之支柱時： (134)

(1)高度每隔二公尺內應設置足夠強度之縱向、橫向之水平繫條，

並與牆、柱、橋墩等構造物或穩固之牆模、柱模等妥實連結。

(2)上端支以梁或軌枕等貫材時，應置鋼製頂板或托架，並將貫材

固定其上。

●可調鋼管支柱為模板支撐之支柱時： (135)

(1)可調鋼管支柱不得連接使用三節以上。

(2)高度超過三．五公尺以上時，高度每二公尺內應設置縱向、橫

向之水平繫條。

(3)調整高度時，應以制式之金屬附屬配件為之，不得以鋼筋等替

代使用。

(4)上端支以梁或軌枕等貫材時，應置鋼製頂板或托架，並將貫材

固定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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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鋼管施工架為模板支撐之支柱時： (136)

(1)鋼管架間，應設置交叉斜撐材。

(2)於最上層及每隔五層以內，模板支撐之側面、架面及每隔五架以

內之交叉斜撐材面方向，應設置足夠強度之水平繫條，並與牆、

柱、橋墩等構造物或穩固之牆模、柱模等妥實連結，以防止支柱

移位。

(3) 上端支以梁或軌枕等貫材時，應置鋼製頂板或托架，並將貫材

固定其上。

(4)支撐底部應以可調型基腳座鈑調整在同一水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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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鋼之組合鋼柱為模板支撐之支柱時： (137)

(1)高度超過四公尺時，應於每隔四公尺以內設置足夠強度之縱向、

橫向之水平繫條，並與牆、柱、橋墩等構造物或穩固之牆模、柱

模等妥實連結，以防止支柱移位。

(2)上端支以梁或軌枕等貫材時，應置鋼製頂板，並固定於貫材。

• 木材為模板支撐之支柱時： (138)

(1)以連接方式使用時，每一支柱最多僅能有一處接頭，以對接方式

連接使用時，應以二個以上之牽引板固定之。

(2)上端支以梁或軌枕等貫材時，應使用牽引板將上端固定於貫材。

(3)支柱底部須固定於有足夠強度之基礎上，且每根支柱之淨高不得

超過四公尺。

(4)最小斷面積應大於三十一．五平方公分，高度每二公尺內設置足

夠強度之縱向、橫向水平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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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托架及橫、縱H型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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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水平及斜撐連結繫桿

H H Pan
106



支撐架支承座地坪需平整穩固

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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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實例說明：

上下支撐未在一垂直線上且可

調鋼管底座未與貫材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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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實例說明：

超過3.5M可調式鋼管支撐未加

水平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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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實例說明：

支撐架支撐架強度不足，灌漿時

挫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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擋土設施崩塌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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擋土壁體擋土支撐構造示意圖(日本建設業勞動災害防止協會)
H H 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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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工從事露天開挖： (65)

(1)作業前、大雨或四級以上地震後，應指定專人確認安全措施。

(2)爆破後，應指定專人檢查爆破地點及其附近有無浮石或龜裂等狀
況，並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

(3)開挖出之土石不得堆積於開挖面之上方或開挖面高度等值之坡肩
寬度範圍內。

(4)應有勞工安全進出作業場所之措施。

(5)應設置排水設備，隨時排除地面水及地下水。

• 雇主使勞工從事露天開挖作業，應指定專人，於作業現場辦

理下列事項。但垂直開挖深度達一．五公尺以上者，應指定

露天開挖作業主管。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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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雇主僱用勞工從事露天開挖作業，其垂直開挖最大深度應妥為

設計，如其深度在一．五公尺以上者，應設擋土支撐。但地質

特殊或採取替代方法，經所僱之專任工程人員或委由相關執業

技師簽認其安全性者，不在此限。 (71)

• 擋土支撐設計，應由所僱之專任工程人員或委由相關執業技師，

依土壤力學原理妥為設計，置備施工圖說及強度計算書，經簽

章確認後，據以執行。 (73)

• 擋土支撐設置後開挖進行中，於每週或於四級以上地震後，或

因大雨等致使地層有急劇變化之虞，或觀測系統顯示土壓變化

未按預期行徑時，依規定實施檢查。 (75)

• 露天開挖作業之工作場所，應設有警告標示、標誌杆或防禦物，

禁止與工作無關人員進入。 (78) ---2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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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擋土支撐設置後開挖進行中，於每週或於四級以上地震後，

或因大雨等致使地層有急劇變化之虞，或觀測系統顯示土壓

變化未按預期行徑時，依規定實施檢查。 (75)

• 露天開挖作業之工作場所，應設有警告標示、標誌杆或防禦

物，禁止與工作無關人員進入。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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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實例說明：

露天開挖場所設置扶手上下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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